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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司法动态均衡机制的一个图式化说明 

作者：季卫东         

［参阅示意图     首先对《司法》的创刊表示祝贺。应徐昕君的邀请参加关于解决纠纷与社会和谐
的笔谈，能够以文会友，感到很高兴。 

为了扣紧讨论的主题，在这里我只就中国解决纠纷的制度安排中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在强制
与合意之间反复寻找均衡点，从而形成或者恢复关系结构的和谐――发表若干初步的意见。中国解纷
的特征表现在司法的思考方式上，就是不以对抗为基础，相反，不断把对抗因素加以分解和重组，从
中发现无数的中介、过渡以及连续性，并通过试错的实践最终选择出当事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的更好解
决方案。如图所示，这种探索和达成均衡的解纷原理，不妨借助经济学的对成本和效用进行比较分析
的技法，分别从微观（个案处理）与宏观（制度设计）的不同层面进行考察和说明。 

首先看微观层面。具体纠纷的解决以法化和非法化这两种相反的契机为前提，被认为具有妥当性
的决定则是动员法律的成本（包括经济损失以及社会性耗费、风险在内）与解决纠纷（包括采取诉讼
以及其他非正式的手段）的需求之间互相协调的结果。具体机制可以描述如下： 

假设关于解决纠纷的合意程度是Ｃ１，基于解决纠纷的需求曲线，处理结果的强制力或者实效为
Ｆ１，那么当事人的内在认同感应该很强。然而，当合意程度为Ｃ１时，基于动员法律的成本曲线，可
以提供的制度化有效约束力是Ｆ３。由于合法强制力与实际需要的Ｆ１相比较显得过大，因此当事人倾
向于回避诉讼，而更愿意利用无需动员法律的非正式的解纷方式。在法律制度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之
际，当局可能采取鼓励和解的政策，也可能反过来积极地“送法上门”。与制度成本相关，传统中国
的基本做法是以社会和谐的名义抑制诉讼，而不是由司法官僚达成实现正义的旗帜主动出击。其结
果，制度上提供的第三者强制往往被限定在Ｆ２的水准，在不能达成合意的场合，小于能够充分满足
解纷需要的Ｆ３，反而无法有效地息事宁人。这样的问题记载在史册上，就是所谓“缠讼”、“健
讼”现象。 

倘若把制度化强制力从Ｆ２增大到Ｆ１，会出现什么结果？这时，从当事人的立场上来看，合意程
度有可能通过在法律阴影里的交涉而达到最大化，当这种可能成为现实，通过解决纠纷获得的预期利
益就相当于四边形Ｃ０ＡＢＧ所表示的份额。与此同时，从司法当局的立场上来看，国家秩序的期待
利益就是ＬＤＡＣ０。假设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体为当事人和司法当局的期待利益相加之和，由此可以
推断，只有当解决纠纷的方案能使这两个方面都达到最大化时才是公正的、妥当的结局。 

可是仅仅行使Ｆ１程度的强制力，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对司法当局都难以收到满意的效果。为什
么？因为对双方而言期待利益都分别还留有或多或少再增加一些的余地。鉴于这种状况，中国的传统
审判为当事人提供了在法官提出依法解决的初步意见之后进行进一步交涉，以找出更好的自主性解决
方案的较多机会，这种制度设计显然有其合理性。但问题是正式的强制力能否随之调整，在Ｆ１至Ｆ０

之间适当增大，以保障期待利益最大化交涉不致于被误导、被扭曲、被阻止。从实践的效果看，有关
的制度条件未必成熟。在制度化强制不能适当跟进的情况下，作为事实而存在的力量对比关系就会决
定交涉的结果，应当享有合法权益的当事人的期待利益不仅不能增大，甚至反倒很可能缩小。 

为了使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正义，国家制裁机制究竟应该强化到什么程度？让
我们首先考虑一下Ｆ０的场合。如果要把强制以Ｆ０为出发点推进，动员法律的成本就势必超出解决纠
纷的需求。例如利用制度化强制力的程度达到Ｆ３，解决纠纷的边际效用就会小于在Ｆ０这个程度时的
效用，即使解决纠纷的结果能维持Ｃ０时的合意内容，但当事人承认的合意程度却会降低到Ｃ２的水
准。因而基于满意度的当事人利益就会减少相当于深灰色三角形那样大小的份额。另一方面，从司法
当局的观点来看，强制增大到Ｆ３，对形成合意的要求也会上升到Ｃ１，这意味着与Ｃ０的阶段相比较
必须反复进行说服的努力，制度成本会提高。其结果，司法当局的利益会减少相当于浅灰色三角形那
样大小的份额。换句话说，如果制度化强制力的使用超出Ｆ０就属于过度，对当事人和司法当局都没
有益处。总之，处理纠纷和司法决定的均衡点在解纷需求曲线与利用成本曲线的交叉点Ｅ（Ｃ０，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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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上，即强制与合意达成平稳协调或者最佳组合之时。 
现在转过来看宏观层面。在这里，以可视化的全面平衡或者主观化的全体一致（类似于易学洛书

数理的几何表达图式）为目标，不断进行结构上的调整。ＣＦ曲线既表示解决纠纷的社会需求，也揭
示了非法化契机的实质。不言而喻，合意的实效越强，当事人的利益也就越能充分实现。沿着ＯＡ方
向伸延的曲线表示动员法律的成本，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强制执行将会给当事人以及社会带来的成本
加大量，因而也揭示了法化契机的实质。当强制的程度为Ｆ１时，解决纠纷的规模可以借助四边形Ｏ
Ｆ１ＤＣ来把握。等强制增大到Ｆ的程度时，解决纠纷的规模更大，相当于三角形ＯＦＣ。假设可以
不考虑秩序的正当性和当事人的满意度，那么有关当局是不妨运用强制手段而不断扩大解决纠纷的规
模的。但是，从当事人以及社会整体的利益的观点来看，就不得不把正义、效率、成本以及满意度等
纳入视野中来推敲。 

为了简化分析过程，这里暂且把解决纠纷的各种各样的成本全都换算成诉讼费开支，并且假定强
制力的行使与成本增大的程度呈正比关系。因而如果强制的程度为Ｆ１，那么解决纠纷的成本的规模
就可以三角形ＯＦ１Ｂ来表示。如果强制的程度增大到Ｆ，那么成本的规模就是更大的三角形ＯＦ
Ｃ。假定可以暂不考虑审判的正当化要求，因为强制力取决于交涉的均衡状态，所以根据事实上的力
量对比关系解决纠纷的规模可以达到Ｆ的力度。这时的社会整体利益，就是表示解纷规模的三角形Ｏ
ＦＣ与表示动员法律费用的三角形ＯＦＡ之间的差额。但是，这样的结果是毫无益处，显然不符合人
们的期望。假如通过强调当事人的理解和承认使强制力Ｆ有所减少，这时解决纠纷的效率难免稍微降
低，但解纷的成本却会以更大幅度减少，从整体上看社会的利益将增大。 

由此可见，只要解纷成本的数值大于解纷结果的数值，人们就会为了增加社会利益而不断努力，
直到两条曲线相交的均衡点为止。在这样的状态下，合法解决纠纷的社会整体利益的规模可以用三角
形ＯＥＣ来表示，能够最好地回应当事人和司法当局的期待。而在探索这个均衡点之际，审判过程中
交涉，特别是把强制程度从Ｆ１弱化到Ｆ２的调整作业具有关键性意义。而法院适当减少强制力行使的
主要调整手段是通过程序和辩论增强判断的正当性，提高自觉履行的比率。只有在这样的前提条件
下，我们才能有效地通过解决纠纷实现社会和谐。 

（季卫东／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５日初稿、载《司法》杂志创刊号） 

文章来源：季风  阅读次数：275  更新时间：2006-10-30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投稿窗口 | 网站地图 | 管理登录 | 关于我们 | 

浙江大学法理与制度研究所主办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协办

Copyrights ©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中国西溪园法理与制度研究小组


